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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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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近日下发通知，部署全国法院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依法严惩养老诈

骗犯罪，重点惩处以养老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扎实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新华社 朱慧卿

未成年人因车祸住院治疗，
能否索要误工费？
编辑同志：

我们家家境不好，为了减

少家里负担，15岁的女儿时

不时会利用闲暇时间去我开办

的小超市里帮工。两个月前，

女儿被张某驾驶的摩托车撞

伤，住院治疗29天。经交警

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我向张某索赔我女儿住

院期间的误工工资。但张某

说，我女儿是未成年人，不是

劳动者，国家也明令禁止使用

童工，所以拒绝赔偿这项损

失。请问，张某的理由成

立吗？

凌女士

凌女士：
张某应当承担你女儿住院

期间的误工工资。

一方面，法律允许未成年

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尽管

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

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十八条也指出：“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

岁的未成年人。”但其中只是

禁止用人单位、任何组织和个

人基于劳动用工为目的，招录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并

没有禁止在不与用人单位、任

何组织和个人建立劳动关系的

前提下，让未成年人从事与其

智力、能力相适应的劳动。因

此，你女儿利用闲暇时间，在

自家开办的小超市帮工，并非

法律、法规意义上的劳动用工

关系，故不在禁止之列。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同样

可能有误工损失。误工工资是

指侵权人应当向受害人支付的

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因无

法从事正常劳动而实际减少的

收入。你女儿在小超市帮工，

至少已经通过自身的劳动，减

少了你本该聘请对应员工的工

资支出，这种减少无疑也等同

于家庭财富的增加，即你女儿

创造了一定收入，可此收入却

因住院治疗期间被实际丧失。

再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误

工工资同样可以依法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七条已规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

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

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

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

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

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

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

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

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

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

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

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

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鉴于其

中并没有对受害人的年龄作出

限制，也就决定了只要受害人

有误工损失的存在，侵权人就

必须赔偿。即你女儿的误工工

资，也可以通过比照该规定酌

情计付。

颜东岳

通讯员 郑雯倩 仲舒 本报记者 陈贞妃

用气枪打猫头鹰娱乐，拍完视频炫耀之后当即放

生，这样是不是就没事了？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两名男子因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

判刑。

2020年10月，郑某从一名网友处购得一把气枪

及制作气枪铅弹的模具一个。在该男子的远程指导

下，郑某动手自制铅弹十发，并在未取得狩猎许可证的

情况下，拿着气枪到老家竹林中狩猎试枪，成功捕获两

只小鸟。

第一次试枪狩猎成功，体会到了气枪打猎的快感

后，郑某开始频繁约上几个好友，前往江山市清湖街

道、长台镇等地狩猎。

2021年1月，郑某与朋友毛某在追踪一只野兔时

发现，距离自己5米左右的矮树丛中有一只看起来像

猫头鹰的鸟。郑某随即让毛某用手电照着鸟，自己开

枪将其打伤，并带回家中。

回家后，郑某上网搜索发现，自己捕获的鸟为猫头

鹰系领角鸮，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仔细检查了猫头

鹰的受伤程度，确认其仅受轻伤后，郑某又将猫头鹰带

至家门口的竹林内放生。放生之前，他特意拍摄了一

段短视频，向好友炫耀自己捉到了一只猫头鹰。

郑某认为，自己已将猫头鹰放生，肯定没事了。随

后，他依然不时约上好友前往江山各地打猎取乐。没

想到，自己捉到猫头鹰的视频被传播了出去，随后被公

安机关抓获。

“有些人认为‘知错就改’就不算犯罪，但事实并非

如此。正如本案中的郑某和毛某，尽管他们已经放生

了捕猎到的猫头鹰，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

事实已经成立。”江山法院承办法官表示。

鉴于郑某、毛某均有坦白情节且愿意接受处罚，其

非法获得的珍贵野生动物也已放生，近日，法院以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

1年6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判处毛某有期徒刑7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郑荣祥 肖茂鹏

超市购物车被遗留在公共道路无人管，结果骑车人徐某重

度摔伤。面对徐某10万元的医疗费等损失，超市、顾客、骑车人

相互推卸责任，最终谁该担责？近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

顾客陈某从某超市购物后，因为买的东西较多、离家也近，

决定直接推着购物车回家。之后，陈某推着车走到一百米远的

路口卸货后，将购物车放在了路口一侧。没过几分钟，驾驶电动

自行车的徐某经过时撞上了购物车，当场摔下车，后由救护车送

往医院治疗。

徐某住院28天，共计造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达10

万元。各方对责任认定争执不下，交警调解未果，徐某一纸诉状

将顾客陈某、超市一并告上了法庭。

“我到超市购物，出来走到门口问购物车停哪里，超市阿姨

说你能停哪里就停哪里。购物车虽然是我推的，但当时我已经

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超市顾客陈某辩解道。

超市则认为，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靠道路右侧通行，且徐

某撞到购物车时时速超过15公里，其受伤是徐某自身原因造成

的，与超市无关。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生道路是城市公共道路，依法、依

规不得随意停放妨碍他人通行的物品，顾客陈某违规将购物车

停放在街道上，给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通行造成危险，应承担过错

侵权责任。超市在此次事故中未要求顾客返还购物车，也未跟

踪并及时收回购物车，疏于管理，亦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徐某

骑行电动自行车时未靠道路右侧行驶，在不该其通行的路线和

位置上撞上购物车，对自身受损后果应承担次要过错责任。

最终，经一审、二审审理，徐某医疗费等10万元损失，由顾

客陈某赔偿3.5万元、超市赔偿2万元。案件审理完毕后，两名

当事人已将赔偿款支付给徐某。

法官说法：
购物车遗放在公共道路上，造成他人损害，遗放人、管理人

显然都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

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骑电动自行车人未按规定行驶，也存在

过错，可以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法院根据过错责任相当原

则，充分考量超市、顾客、骑车人行为，酌情确定本案各方当事人

的赔偿责任比例。

超市购物车随意停放致人摔伤，谁担责？

用气枪打中猫头鹰后马上放生，就没事了？
法院：犯罪事实已经成立


